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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沫）
高速路上，男子因为变道问
题开起了“斗气”车，结果导
致两车相撞并引发次生事
故。 11 月 14 日，省公安厅
交管局通报一起典型因开

“斗气”车导致的交通事故，
提 醒 驾 驶 人 切 勿 开“ 斗 气
车”“赌气车”，做到对自己

负责，对家人负责，对公共
安全负责。

11 月 8 日 17 时 47 分，青
银高速，梁某驾驶小型客车
行驶至太原方向 798 公里附
近处时两次随意变道，影响
了正常行驶的沈某。沈某
气不过，在高速公路上与梁
某 发 生 冲 突 ，两 人 开 启 了

“斗气”模式，最终导致两车
相撞停于左侧车道。后方
张某驾驶的晋 A 籍轻型厢
式货车，因未保持安全车距
和操作不当又追尾沈某车
辆，引发次生事故。所幸当
事人都系着安全带，没有人
员受伤。

山西高速交警六支队二

大队民警通过调取当事人
行车记录仪画面和调查询
问后，对当事人进行了批评
教育并依法予以处罚。梁
某因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变
更车道导致两车碰撞，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张某承担次
生事故的全部责任。

山西公安交警提醒，开

车上路，应当遵守法规，安
全驾驶，文明驾驶。遇其他
车辆危险或不文明举动，应
当控制好情绪，注意保存行
车记录仪等证据并向交警
报 警 ，切 不 可 意 气 用 事 开

“斗气车”，否则不仅无助于
事情解决，还可能造成更严
重后果。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娄
烦女子王某为获取所谓的“兑换
外币返利”好处，竟将银行卡提
供给他人使用。 11 月 14 日，娄
烦县公安局通报，静游派出所查
处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案，对违法行为人王某处以行政
处罚。

今年 6 月 25 日，女子王某在
微信朋友圈看到一则“兑换外币
返利”的信息，便主动联系对方挣
取返利。详细询问相关情况后，
王某按要求将自己的银行卡及密
码提供给对方使用。

11 月 11 日，娄烦县公安局静
游派出所根据掌握的线索，将王
某传唤到案，其对出借银行卡为
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的违
法事实供认不讳。民警调查发
现，王某的银行卡在对方使用期
间共进账 16 万余元，后又被分笔
转走。经核实，上述钱款均为涉
诈被骗资金。

目前，娄烦县公安局已依法
对王某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
处罚。警方提醒，帮助诈骗团伙

“取现”而从中非法获利，实质是
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团

伙进行“洗钱”，广大群众切勿因
蝇头小利而沦为犯罪分子的“帮
凶”。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25条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他
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下
列支持或者帮助：（一）出售、提供
个人信息；（二）帮助他人通过虚
拟货币交易等方式洗钱；（三）其
他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支持
或者帮助的行为。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司机低头看导航，再
抬起头时，已来不及采取有效措施，追尾撞上前方
车辆。11月 14日，山西高速交警四支队通报事故
情况，提醒大家导航应提前设置，切莫分心驾驶。

11 月 2 日 9 时，高速四支队辖区发生一起追
尾事故。交警很快赶到现场，调取前车的后向行
车记录仪，结果发现后车几乎没有制动，直接追
尾撞上前车。后车司机称，事发时他正低头看手
机导航，等抬起头来，已来不及采取任何有效措
施。据此，交警认定后车司机负事故全部责任，
并对其“驾驶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作
出相应处罚。

高速交警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驾驶时，务
必保持全神贯注。特别要注意的是，导航应提前
设定，不要在驾驶时操作或查看手机。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随着冬季来临，我省
部分地区夜间温度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大货车
使用淋水器会使路面结冰，带来巨大安全隐患。为
此，高速交警五支队连日来展开冬季禁用淋水器的
广泛宣传，并于11月12日向大家发出安全警示。

连日来，高速交警五支队展开冬季禁用淋水
器的宣传行动，督促驾驶员在上高速路行驶前将
淋水器水放空，并在收费站口及服务区粘贴关于
禁止重、中型货车使用淋水器告知书。

高速交警提醒大家，面对长距离下坡路段时，
要避免过于频繁地使用制动器，可以利用低速挡
来保持车辆行驶速度，但切忌空挡滑行。同时，
也可选择收费站、服务区等地方进行休息，使制
动系统自然冷却。

聚会时，适度饮酒可以烘托
气氛，然而，有的人喝着喝着便

“喝大了”，他们对自我情绪失去
控制，引发事端还伤害他人，这样
的行为不仅会被行政拘留和罚
款，还需对受害者进行经济赔偿。

近日，杏花岭法院冯建军工
作室就调解了这样一起因酒后寻
衅滋事引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
康权纠纷案件。

案情回顾

8 月 2 日晚 8 时许，金刚堰路
街边的某便利店里，顾客们进进
出出，一片繁忙景象。此时，醉酒
男子张某摇摇晃晃地来到便利店
门口，试图推走一辆未上锁的电
动自行车。看见有陌生人动自己
的电动自行车，便利店老板刘某
急忙冲上前去阻止：“兄弟，这不
是你的车，你搞错啦！”张某充耳
不闻，大声叫嚷：“你胡说，这就是
我的车！”说着，不由分说便要强
行骑车离开。刘某再次伸手阻
拦，张某挥起拳头朝刘某打去：

“让开！你别挡我的路！”
听到门外吵闹声，刘某妻子

急忙跑出来劝架，“别打人，有话
好好说！”然而，在酒精的作用下，
张某早已失去理智，致使刘某妻
子拉架时也受到波及。张某将刘
某的电动自行车踹倒，车零件散
落一地。刘某被打受伤，又气又
急，立即报了警。

张某被三桥派出所传唤接受
调查。经杏花岭区公安司法鉴定
中心鉴定，刘某的颈部损伤及体

表损伤均不构成轻微伤，但张某
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其行为
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9 月 3 日，太原市公
安局杏花岭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书，以寻衅滋事决定对张某行
政拘留 10日，并处罚款 500元。

然而，双方就经济赔偿一事
多次协商未果，刘某将张某诉至
杏花岭法院，要求张某赔偿其各
项经济损失共计 3236.91元。

调解过程

案件分流至冯建军工作室进
行诉前调解。10月 17日，双方如
约而至。

刘某详细陈述了事件经过，
明确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后，质
问张某：“你我素不相识，为何对
我拳打脚踢，还砸坏我的电动自
行车？”张某辩解称：“那天，我喝
醉了失去意识，才伤害了你们。
而且我已经受到警方的行政拘留
和罚款，因此我不应该再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

“醉酒失控不是打人的借
口！我遭受的身体和心理伤害，
以及车辆损坏，你必须承担赔偿
责任！”听到张某的辩解，刘某很
是愤怒。

冯建军法官稳定了双方情绪
后，耐心阐释相关法律规定，同
时，他还从人情世故的角度出发，
对刘某进行了安慰，并对张某因
醉酒而表现出的不理智行为进行
了批评和教育。冯建军法官明确
指出：“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因

醉酒、滥用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
导致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的，
无论是否有过错，都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在冯建军法官的悉心调解
下，双方当事人从最初的固执己
见、互不妥协，最终，成功达成了
和解协议。张某向刘某提交了书
面道歉，并当场一次性支付了
1500 元赔偿款给刘某，这起案件
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案件调解结束之后，冯建军
法官表示，朋友聚会，喝上一杯，
欢乐无限，然而饮酒本质上是一
种自我承担风险的行为。醉酒绝
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当一
个人因醉酒而暂时失去对自己行
为的意识或控制，导致他人遭受
人身伤害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行
政责任和民事侵权责任。如果伤
害结果达到轻伤或更严重程度，
还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记者 任蕾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九十条 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
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有
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没有
过错的，根据行为人的经济状况
对受害人适当补偿。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醉
酒、滥用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
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
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女子李某在今年 9月
至 11 月间，先后 5 次在一家大型超市实施盗窃，
最终被长风派出所民警抓获。11月 13日，万柏林
警方通报，李某因构成多次盗窃被刑事拘留。

11月 10日，长风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大型超市
工作人员的报案，称超市内商品被盗。民警调取
超市公共视频，锁定嫌疑人是一名女子，并发现
此前这名女子已在这家超市多次行窃。随后，民
警数次前往这家超市巡逻、取证，并在这名女子
再次行窃时，将其当场抓获。

经查，女子李某在今年 9月至 11月间，先后 5
次在这家超市盗窃零食、肉食品、绞肉机等商品，
总价值 680元。民警介绍，单论李某盗窃商品的
价值，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但其已构成两年内 3
次盗窃既遂，属多次盗窃，因此被刑事拘留。

“路怒”没赢家“斗气”要担责
交警提醒驾驶人

喝酒断片惹事端 拘留罚款还赔钱

兑换外币返利 女子“帮信”受罚

法律链接

低头看导航
追尾撞前车

冬季大货车
禁用淋水器

超市偷东西
女子被刑拘


